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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

 

  7月 15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 

普通照会 
 
 

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致意，并谨向他通报，美

国政府没有给预期参加 2002年 7月 1日至 12日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筹备

委员会第十届会议的伊拉克代表团发放所申请的入境签证。 

 2002年 6月 7日，伊拉克常驻代表团向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团提出申请，

为 Sultan Al-Shawi和 Riadh Al-Adhami 申办入境签证，后又于 2002年 6月 11

日为 Asi Al-Falahi申办签证，以便他们参加上述委员会的工作。该委会员的工

作已于 2002年 7月 12日结束，但签证尚未发放。 

 美国的立场违反了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签署的《总部协定》，也表明美国

拒不履行它根据联大决议承担的义务，联大决议一再重申美国必须在恰当时间内

给会员国发放入境签证。这一行为总体上也违反了所有公认的有关外交特权和豁

免的公约。 

 拒绝向伊拉克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已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标准，意在妨碍本

常驻团的工作，是企图不让其参加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的会议。所以，我们请求

将这问题列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下次会议的议程，并将本照会作为委员会的正式

文件。 

 


